附件3

报名资格材料目录

（一）提供机构营业执照副本、执业资格许可证、证券服务业务执业资格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提供总所或分支机构海口市区域内固定办公场所的产权证明或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 
[bookmark: _GoBack]（三）提供机构近3年内没有违法、违规，未被提供机构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规，未被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等部门禁止或限制承接国有资金投资项目相关业务的承诺；近3年内没有重大违规行为被财政部、省级财政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给予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暂停执行部分或全部业务、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和撤销会计师事务所等行政处罚的承诺；近3年内没有因审计质量等问题被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或通报批评两次以上（含两次）的承诺；近3年内机构及其负责人不存在在经营活动中被财政部、证监会行政处罚等违法违规记录的承诺。
（四）提供未被列入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中国“税收违法黑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网页截图；
备注：以上提供的资料均需加盖公章。
